
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(2021)豫 1303 执恢 63 号

申请执行人：王中江，男，汉族，1970 年 12 月 29

日出生，住河南省南召县南河店镇苇湾村皮东组 27 号，身

份证号码：412921197012293615。

被执行人：葛明森，男，汉族，1969 年 12 月 7 日出生，

住 河 南 省 社 旗 县 小 火 神 庙 22 号 ，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420111196912075516。

被执行人：王亚志，男，汉族，1969 年 10 月 3 日出生，

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大官庄街 2 号，身份证号码：

412901196910032011。

被执行人：张荣建，男，汉族，1958 年 5 月 20 日出生，

住河南省社旗县郝寨村王营村杨树岗，身份证号码：

41292819580520311X。

申请执行人王中江与被执行人葛明森、王亚志、张荣建
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申请执行人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河

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（2015）宛龙民二初字第 344 号

民事判决书，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,本

院依法予以受理。本院已向被执行人葛明森、王亚志、张荣

建发出执行通知书，责令被执行人在三日内自觉履行生效法
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本院于 2018 年 7 月 3 日查封了被执行

人张荣建及案外人刘海勤共有的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

工业路与八一路交叉口名门华府 1幢 1单元 403 室房产一处

（产权证号：1401040932-1）及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工业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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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八一路交叉口名门华府 4 幢 2 单元 202 室房产一处（产权

证号：1401040931-1）。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已生效法律

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

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

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条、第十条、第二十

六条、第三十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张荣建及案外人刘海勤共有的位于

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工业路与八一路交叉口名门华府 1 幢 1

单元 403 室房产一处（产权证号：1401040932-1）及河南省

南阳市卧龙区工业路与八一路交叉口名门华府 4 幢 2 单元

202 室房产一处（产权证号：1401040931-1）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吕民革

代理审判员 彭 帅

代理审判员 徐 阁

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

书 记 员 徐敬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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